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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国浩京证字[2016]第 0219 号 

 
致：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公
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

[2013]第 00073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3]第
0007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换签字律师，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重新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

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1 号”《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新披露信息，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2015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145 号”《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

京证字[2015]第 019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因反馈意见及更新披露信息，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出具

了“国浩京证字[2015]第 295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
第 0007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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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反馈意见的核查要求，本所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

文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问题：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在招股说明书相关章节补充

披露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整改的落实情况，说明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风险。 

经核查，为提高管理效率及有效保障用工需求，发行人自 2012 年 8 月以来，

对部分辅助性岗位开始采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作为劳务用工的补充手段。报告期

各期期末，公司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及比例如下：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143 190 223 

占用工总数的比例 22.52% 30.06% 30.55% 

报告期内，公司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及占用工总数的比例均逐步减少，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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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

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的规定。为此，发行人 2015 年

7 月制定了劳务派遣用工调整方案，决定在 2016 年 3 月 1 日前降低劳务派遣劳动

者数量，使其比例不超过公司用工总量的 10%，并报旌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简称“旌德县人社局”）备案后具体实施。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截至 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员工总数为 655 人，其

中，合同员工人数 595 人，劳务派遣人数 60 人，至此，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占用工

总数比例降至 9.16%，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6 年 1 月 13 日，旌德县人社局出具《证明函》，确认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存在因违反劳动用工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主管机

关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整改方案已有效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 

二、反馈问题：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发行人主营业务是否属于重污

染行业，发行人是否曾违反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或存在违规风险，是否曾受到环保

主管部门的处罚；说明发行人的环保措施及环保投入情况，前述措施及投入是否

与发行人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请就前述问题发

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关于发行人主营业务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发行人是否曾违反环保相

关法律法规或存在违规风险，是否曾受到环保主管部门的处罚 

经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药用空心胶囊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明

胶空心胶囊与肠溶明胶空心胶囊，所处行业为药用辅料制造业，但与一般药用辅

料企业的生产不同，发行人药用空心胶囊的生产属于轻污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源主要为容器清洗废水，少量废气、废渣。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

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 号）、《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发行人主营业务不

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函》并经核查，发

行人现有的污染防治设施能满足工程的需要，做到了达标排放；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生产经营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无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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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发行人的环保措施及环保投入情况，前述措施及投入是否与发行

人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1、经核查，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源主要为容器清洗废水，少量废气、

废渣。上述环境污染物，经公司相应的环保治理设施集中处理后，均实现达标排

放。主要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水的处理 

公司的废水污染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冲洗废水，胶囊生产制备过程中产生的

容器清洗废水以及生活废水。公司建有污水处理池和相应的环保处理设施，经环

保设施处理后，PH 值在 6～9 之间、CODcr<100mg/L，达到现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要求，对区域水环境影响较小。 

（2）废物的处理 

公司生产中产生的胶头、次品胶囊均可回收利用，因此，固体废物主要为极

少量受污染的胶头、次品胶囊，由于药用空心胶囊基本为惰性物质，无毒无害，

对环境无影响，直接作为垃圾回收处理；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中产生的沉积物定期

进行清理，沉积物主要是明胶残余物，集中后由公司专人统一收集后送垃圾填埋

场处理，不会对区域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燃煤炉渣售给附近建材厂制砖。经处理

后，固定废弃物达到《一般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所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相关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3）废气的处理 

废气主要是公司供热用蒸汽锅炉产生的锅炉烟气，已通过旋风分离器除尘、

脱硫塔脱硫处理，并使处理后废气达到 GB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Ⅰ时段二类区标准要求。 

2、经核查，发行人的环保措施及投入与发行人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具

体情况如下： 

（1）环保日常费用支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环保维护费 66.68 18.8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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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 3.00 1.80 1.50 

合  计 69.68 20.61 21.49 

（2）环保设施投入情况 

目前，公司在用的主要环保治理设施如下： 

设施/设备名称 数量（个/套） 原值（万元） 

污水处理池及配套设施 5 50.00 

2012 年 11 月 10 日，旌德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 220 亿粒药用空心胶囊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旌环批[2012]37
号）及《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药用胶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旌环批[2012]38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上市募集资金

投资的“年产 220 亿粒药用空心胶囊扩建项目”及“药用胶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
目在拟建地建设。 

2012 年 12 月 12 日，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出具《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安徽黄

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核查的函》（环控函[2012]1481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通

过上市环保核查。 

2016 年 1 月 12 日，旌德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函》，证明发行人现有的污

染防治设施能满足工程的需要，做到了达标排放；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

生产经营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无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不存在违反环保相关

法律法规或存在违规风险，未受到环保主管部门的处罚；发行人的环保措施及环

保投入与发行人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反馈问题：发行人股东全部是自然人股东，请予以分类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 1996 年 8 月设立时的实际股东为 99 名自然人

股东（均为公司改制员工）及 1 名国家股股东（旌德县国资局）；1999 年 8 月，

胶囊有限国家股股东退出胶囊有限后至今，公司的股东全部为自然人。自 2010 年

12 月发行人由胶囊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至今，公司全部股东为 78 名自然人，

未发生变化，具体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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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股东姓名 持股数额（股） 人数 备注 

余春明 35,150,000 

余超彪 3,000,000 

胡建飞 1,000,000 

张先德 1,000,000 

刘松林 1,000,000 

汪红时 800,000 

汪家华 700,000 

徐娟玉 660,000 

沈来友 600,000 

叶松林 500,000 

胡秀红 500,000 

周永福 500,000 

江素芳 500,000 

彭克俭 500,000 

汪晓娟 300,000 

钱凤莲 300,000 

徐高正 200,000 

万宇骄 200,000 

郑棠珍 200,000 

吕 坚 200,000 

魏义伍 200,000 

张光华 200,000 

叶 卉 200,000 

范 剑 200,000 

陆文琴 200,000 

宋世民 200,000 

陈红兵 200,000 

吕嫦娥 200,000 

刘元香 200,000 

陈水富 200,000 

杨 飞 200,000 

苏诚春 200,000 

谭爱娟 200,000 

公司员工 

胡卫飞 200,000 

57 人 公司改制时认购或通

过继承、亲属间无偿划

转、受让等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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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久林 200,000 

舒国松 200,000 

张志强 200,000 

吕千红 200,000 

方有来 200,000 

丁守胜 170,000 

付友花 150,000 

汪延凤 150,000 

张明芳 150,000 

叶联星 100,000 

叶联红 100,000 

叶小富 100,000 

王绍明 100,000 

张联华 100,000 

吕俊辉 100,000 

陆国敏 100,000 

金丽英 100,000 

潘金根 100,000 

鲍素芳 100,000 

陈观友 100,000 

朱军荣 100,000 

朱观润 80,000 

刘元胜 50,000 

小计 53,560,000  

余春禄 2,800,000 

陈水金 2,000,000 

王祥胜 1,000,000 

朱如水 800,000 

张怀成 550,000 

钱叶田 550,000 

余志平 500,000 

陈承根 500,000 

吕锡中 500,000 

徐绍明 300,000 

非公司员工 

高年发 300,000 

21 人 自公司退休、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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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姗玉 200,000 

朱爱平 200,000 

张光秀 200,000 

汪幼华 200,000 

刘元芝 200,000 

汪晓玲 200,000 

徐高潮 140,000 

朱翠霞 100,000 

周爱萍 100,000 

陈发娣 100,000 

小计 11,440,000 

合计 65,000,000 78 人  

四、反馈问题：公司销售合同中具有部分中长期合作协议，该部分协议中未

约定具体的时间或数量条款，请问公司如何履行该部分协议，该协议中是否存在

具有对履约有约束力的条款，在后续履约过程中，执行情况如何？是否存在违约

责任，如有，公司如何追究该履约责任。 

经核查，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的重要销售合同中存在如下中长期

协议，具体如下： 

序号 客户（买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履约时间 履行情况1（万粒、元）

1 
江西世泽医

药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编号：

SZ-YF150301） 

公司向客户销售明胶空心胶囊，规格 1#印字；质

量标准为全骨胶制作，符合国家药典标准要求；

单价为 128 元/万粒；具体数量以每月订单为准；

金额为合同有效期间内订单价款总额。 

2015.4.1- 

2016.3.31 

数量：178,500.00 

金额：22,848,000.00 

2 

杭州华津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购销合同》（编号：

HJ2015042501） 

公司向客户销售：明胶空心胶囊，规格型号 1#机

天蓝 1 乳白 1，单价 125 元/万粒；规格型号 1#机

肠全乳黄，单价 330 元/万粒；质量要求、技术标

准：按现行《中国药典》2010 版二部标准。交（提）

货时间、数量具体以分批订单为准。 

2015.4.25- 

2016.4.25 

数量：5,864.00 

金额：1,105,690.00 

3 

上海海虹实

业（集团）巢

湖今辰药业

《合作协议》 

公司向客户销售：紫红黄空心胶囊，规格 2#，单

价 110 元/万粒；果绿白空心胶囊，规格 2#，单价

110 元/万粒；果绿白空心胶囊（印字），规格 2#，

2015.5.1- 

2016.4.30 

数量：36,524.00 

金额：4,090,580.00 

                                                        
1截至 2016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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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单价 115 元/万粒；全绿空心胶囊（印字）1#，单

价 120 元/万粒；全绿空心胶囊（印字）0#，单价

125 元/万粒。执行标准：现行版药典。具体数量

以订单为准。 

4 
江中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供销合同》 

公司向客户销售明胶肠溶空心胶囊，规格型号 1#；

单价 338 元/万粒；质量标准：按买方质量部门制

定的质量标准为准（作为本合同附件）。具体交货

数量及时间由买方每月底告知卖方下月的月度需

求计划，需要供货时，买方提前 3 天发出采购订

单，确定供货数量、交货时间、地点等。 

2015.9.1- 

2017.8.31 

数量：3,029.00 

金额：1,024,806.00 

5 

重庆多普泰

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购销合同》（编号：

HSJN15084395） 

公司向客户销售肠溶明胶空心胶囊，规格型号 3#

机肠深绿 30 浅绿 57；单价 320 元/万粒；质量保

证：应符合《中国药典》2010 版二部标准。具体

交货数量及时间以买方传真、卖方确认为准。本

合同项下产品系专为买方生产的产品，订单下达

后，买方不得拒绝接受或退货，否则买方单方违

约，应向卖方赔偿直接损失。 

2015.8.1- 

2016.12.31 

数量：20,952.00 

金额：6,689,940.00 

上述发行人与相关客户签署的协议，明确约定了当事人、合同标的、合同单

价、质量要求、合同期限，以及履行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等内容，仅合同标的物数量以买方订单具体确定，属于以订单生产并交付的买卖

合同，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并生

效的必备要件。该等协议概括约定了各方违反合同规定即构成违约，须承担赔偿

损失的违约责任，因此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截止目前，该等合同均正在实际履

行中，且执行良好；对可能出现的一些异议，双方均能友好协商解决，不存在重

大纠纷或争议。 

五、反馈问题：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发行人是否曾因产品质

量问题引起诉讼或其他纠纷。 

经核查，2013 年 5 月，法制网等网络媒体出现“山东省省立医院竟配售问题胶

囊”相关报道，同时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接到患者投诉山东省

省立医院配售的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存在质量问题。经医药生产单位江苏正大天

晴制药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追溯检查，确认该批胶囊剂所使用的药用空心胶囊为公

司 1081809 批次的 2#肠溶明胶空心胶囊，所使用明胶批号为 12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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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厂检验报告单、公司入库检测单显示

120457 批次的药用明胶的铬含量均低于国家药典标准；1081809 批次肠溶明胶空

心胶囊经公司质量部检验，铬含量符合国家标准；江苏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对

1081809 批次药用空心胶囊的入库检测合格。 

2013 年 5 月，公司将 1081809 批次产品留样送至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委托

检验，对崩解时限、松紧度、亚硫酸盐、干燥失重、炽灼残渣、铬及重金属项目

进行全检。2013 年 5 月 31 日，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 AH2013-YS0452 号检

验报告，确认该批药用空心胶囊产品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二部）的规定。

同时，江苏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将存在脆碎现象的甘草酸二胺肠溶胶囊产品送

至江苏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委托检验，根据江苏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JS2013YS0632
号《检验报告》结果显示，该批甘草酸二胺肠溶胶囊产品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投诉后将案件转交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相应科室。2013 年 6 月 24 日，济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 20130046 号《检验报

告》，检验结果显示送检的甘草酸二胺肠溶胶囊产品符合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相关患者对发行人以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为由提起的投诉纠纷，

经有权部门依法检验，发行人的产品符合各项标准，不存在质量问题。相关媒体

对该事件的报道，未对发行人的声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除上述网络媒体报道外，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诉讼或其他纠纷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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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盖章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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